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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1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洪都航空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27 

 

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洪都新府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洪都航空”或“公

司”）拟将所持有江西洪都新府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洪都新府”）

48.53%的股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转让，挂

牌价为 157,983,882.58 元人民币。 

●本次股权转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●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、2013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，洪都新府的账面值是 29,983.69 万元，

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公司所持有洪都新府

48.53%的股权的受让者，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价值 15,798.39 万元

人民币。 

2、上述挂牌转让的交易事项已经 2013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

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、2013 年 12 月 18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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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将所持有洪都新府 48.53%的股权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

让，目前尚未有明确受让方，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，洪都新府的股权

能否以挂牌价格转让尚不确定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交易标的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洪都新府 48.53%的股权，该股权不

存在争议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

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股权移让的其他

情况。 

2、洪都新府基本情况 

洪都新府由洪都航空、福建海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自然人林世

国三方共同出资设立，2011 年 3 月，经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

注册成立，取得了 36010611000159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主营业务

为房地产开发及经营、物业租赁经营、酒店管理、对外投资。 

公司注册资本为 3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洪都航空以现有土地、房屋

等资产评估价值 14558.93 万元（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评估备案）

出资，股比 48.53%，福建海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现金 5441.07 万

元出资，股比 18.14%；林世国以现金 10000 万元出资，股比 33.33%。 

2013 年 2 月，林世国收购了福建海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洪

都新府 18.14%的股权，转让完成后，股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所占股比 

林世国 15,441.07 51.4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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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都航空 14,558.93 48.53% 

3、审计评估基本情况 

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《江西洪都新府置业有限公

司审计报告》（瑞华专审字 [2013]第91250001号）,截止2013

年 6月 30日，洪都新府资产总计 29,983.68万元，负债合计

20.54万元，净资产 29,963.14万元， 2013年 1-6月净利润

421.84万元。 

本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

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评估，出具《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

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江西洪都新府置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

产评估报告书》（中资评报 [2013]238号），产权交易标的

价值为15,798.39万元，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6月30日，评估

方法为资产基础法。 

四、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  

交易标的物的挂牌价格系根据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

评估资质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认的价值而确定，

定价公允合理。  

五、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洪都新府的

股权。  

本次股权转让可收回投资资金，并实现一定的投资收

益，有利于减轻公司生产经营负担，并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；

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，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，进一步增强

公司核心竞争能力，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。本次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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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 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《江西洪都新府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； 

3、《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江西

洪都新府置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； 

4、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


